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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局 
农业农村局 

 
 

洛财农〔2025〕40 号 

 

 

洛阳市财政局  洛阳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下达 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救灾和防
灾减灾（一喷多促）补助资金的通知 

 

有关区财政局、农业农村局： 

为支持做好抗旱救灾和开展玉米、大豆、水稻等主要秋粮作

物“一喷多促”，做好秋粮作物防灾减灾促稳产等相关工作，根据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预拨 2025 年中央财政

农业防灾救灾补助资金的通知》（豫财农水〔2025〕55 号）、《河

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

防灾减灾（一喷多促）补助资金的通知》（豫财农水〔2025〕65

号），现将 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救灾和防灾减灾（一喷多促）

补助资金下达给你们（具体金额详见附件）。现将有关要求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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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加快资金分配下达。收到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一喷

多促）补助资金（豫财农水〔2025〕65 号）后有关区要抓紧会

同有关部门根据作物类型、生长阶段、作业成本，以实施主体实

际服务面积为主要依据，因地制宜确定补助标准，在 10 日内将

资金正式分解下达至同级有关部门。此次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

灾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各级财政部门要

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及时接收登录预算指标，并保持“追踪”

标识不变，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加强日

常监管，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二、加强资金监管。各地要严格按照《河南省省级农业防灾

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豫财农水〔2023〕91

号）有关要求，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救灾资金拨付使用管

理，严禁挤占、挪用救灾资金。抓紧开展玉米、大豆、中稻等主

要秋粮作物“一喷多促”，要充分发挥乡镇政府、村委会等职能作

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重点支持农民合作社、服务专业

户、农业服务类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等符合条

件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采取“统防统治”方式推进统一喷施作

业，确保尽快落实到户到田，做好喷施作业结果公开公示，主动

接受社会监督。 

三、强化绩效管理。按照绩效管理有关规定，现将农业防灾

减灾（一喷多促）补助资金（豫财农水〔2025〕65 号）区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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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救灾和防灾减灾 

（一喷多促）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 

金额 

合计 备注 
农业防灾救灾补助资金 

（豫财农水〔2025〕55 号） 

农业防灾减灾（一喷多促）

补助资金 

（豫财农水〔2025〕65 号） 

1 偃师区 36.13 37.77 73.9 
 

2 孟津区 
 

48.31 48.31 
 

3 洛龙区 
 

5.36 5.36 
 

4 瀍河区 
 

3.02 3.02 
 

5 老城区 
 

0.56 0.56 
 

6 西工区 
 

0.5 0.5 
 

7 涧西区 
 

2.38 2.38 
 

8 伊滨区 2.87 13.1 15.97 
 

合计 
 

39 111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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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
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西工区） 

专项名称 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财政厅、省农

业农村厅 
专项实施期 长期 

市（县、区）

级财政部门 
西工区财政局 

市（县、区）级主

管部门 
西工区农业农村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0.5 

其中：中央资金 0.5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通过使用防灾资金，促进秋粮作物中后期主动抗灾避灾，减轻损失，

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一喷多促”实施作业面积 
≥0.05 万

亩 

质量指标 
用于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救

灾相关支出的比例 
100% 

时效指标 防灾资金拨付落实及时率 
及时拨付

落实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减少农作物因灾损失 减少损失 

成本指标 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 
不超过市

场价格 

可持续影响指标 粮食生产能力 保持稳定 

满意度指标 
技术指导对象满

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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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洛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20 日印发 


